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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52(b) 
 
 

 

  可持续发展：《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报告员：阿卜杜勒马利克·阿尔沙比比先生(也门)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52 进行了实质性辩论（见 A/60/488，第 2 段），并在

2005 年 11 月 10 日和 12 月 2 日第 27 和 33 次会议上就分项目(b)采取了行动。委

员会审议该分项目的情况已载于有关简要记录（A/C.2/60/SR.27 和 33）。 

 

 二. 决议草案 A/C.2/60/L.21 和 A/C.2/60/L.48 的审议情况 
 
 

2. 在 11 月 10 日第 27 次会议上，牙买加代表以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和中国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

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大会， 

  “重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通过的《巴巴多斯宣言》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回顾关于全球会议的 1994

年 12 月 19 日第 49/122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将分九部分印发，文号分别为 A/60/488 和 Ad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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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

国际会议 2005 年 1 月 14 日通过的《毛里求斯宣言》以及《关于进一步执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并回顾其 2005 年 7 月 14 日第 59/311 号决议，其中认可了国际会议

的成果， 

  “回顾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关于发展的一节，其中除其他外

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及其脆弱性，并重申承诺紧急采取具体

行动，通过充分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来解决这些需要和脆弱性

问题， 

  “欢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决定在其各次审查会议上用一

天时间审查《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执行情况，其重点是当年的专题组以

及在使用现有方式努力推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工作方面的任

何新的发展，并请秘书长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

展和遇到的障碍向委员会审查会议提出报告，包括就如何加强《毛里求斯

执行战略》的执行工作提出建议， 

  “认识到务必调动各方资源来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 

  “赞赏联合国秘书处通过机构间协商小组继续努力协调《毛里求斯执行

战略》的执行工作，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欢迎国际社会再度承诺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

动纲领》； 

  “3. 敦促各国政府及所有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联合国各基金、方案、

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

和主要团体采取及时行动，确保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宣言》以及《关于进

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毛里求

斯执行战略》），并采取后续行动，包括实施具体项目和方案； 

  “4. 要求全面有效地执行国际会议通过的承诺、方案和具体目标，并

为此履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所载关于执行方式的规定，并鼓励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开展广泛磋商，以便拟定具体项目和方案来执行《毛

里求斯执行战略》； 

  “5. 又鼓励在《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框架范围内执行伙伴关系倡议，

支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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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编写一份关于根据第 59/311 号

决议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和区域间会议的成果以及其他贡献的报

告，并就此事项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7. 重申请秘书长根据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62 号决议、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3 A 号决议以及 2004 年 12 月 24 日第 59/229 号决议

的要求，尤其是根据 2004 年 12 月 24 日第 59/229 号第 7 段以及 2005 年 7

月 14 日第 59/311 号决议的要求，加强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设的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股，并敦促秘书长确保毫不迟延地向该股可持续地提供充足的人员，

以履行其已获授权的广泛职责，从而确保全面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 

  “8. 请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在各自授权范围内，将《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纳入其工作方案，并在各自秘书处内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协调中

心； 

  “9. 又请秘书长就《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向大

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决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下列入题为‘《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

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分项目。” 

3. 在 12 月 2 日第 33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副主席斯特凡诺·托斯卡

诺(瑞士)在就决议草案 A/C.2/60/L.21 进行的非正式磋商的基础上提交的题为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

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A/C.2/60/L.48)。 

4.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宣读了关于决议草案 A/C.2/60/L.48 所涉方案

预算问题的说明(见 A/C.2/60/SR.33)。 

5. 还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60/L.48(见第 7 段)。 

6. 鉴于决议草案 A/C.2/60/L.48 已获通过，决议草案 A/C.2/60/L.21 由其提案

国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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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

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大会， 

 重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通过的《巴巴多斯宣言》
1
 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
2
 并回顾关于全球会议的 1994 年 12 月

19 日第 49/122 号决议， 

 又重申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

议2005 年 1月 14 日通过的《毛里求斯宣言》
3
 以及《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毛里求斯执行战略》），
4
 并回顾国

际会议2005 年 7月 14 日第 59/311 号决议，这项决议认可了国际会议的成果， 

 回顾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5
 

 欢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决定在其各次审查会议期间用一天时

间审查《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执行情况，其重点是当年的专题组以及在使用现

有方式努力推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工作方面的任何新的发展，并请秘

书长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障碍向委员会审

查会议提出报告，包括就如何加强《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执行工作提出建议， 

 认识到务须调动各方资源来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6
 

 2. 欢迎国际社会再度承诺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

领》；
2
 

__________________ 

 
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报告，1994 年 4 月 25 日至 5月 6日，巴巴多斯布

里奇顿》（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4.I.18 及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2
 同上，附件二。 

 
3
 《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议的报告，200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毛里求斯路易斯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05.II.A.4 及更正），第

一章，决议 1，附件一。 

 
4
 同上，附件二。 

 
5
 第 60/1 号决议。 

 
6
 A/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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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敦促各国政府及所有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联合国各基金、方案、专门

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主要团

体及时采取行动，以便有效地执行《毛里求斯宣言》
3
 和《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
4
 并采取后续行动，包括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具体项目和方案； 

 4. 要求全面有效地执行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

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议通过的承诺、方案和具体目标，并为此履行《毛里求斯执

行战略》所载关于执行方式的规定，并鼓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发展伙伴继续

开展广泛磋商，为《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执行进一步拟定具体项目和方案； 

 5. 鼓励在《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框架范围内执行伙伴关系倡议，支助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 感兴趣地注意到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第 59/311 号决议在圣基茨和尼

维斯、萨摩亚和塞舌尔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会议，以及于 2005 年 11 月

在罗马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间会议，并请秘书长将这些区域会议和区域

间会议的报告转交给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 

 7. 注意到最近为加强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设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股而作

出的努力，并敦促秘书长确保在现有资源内，包括通过重新调配资源，可持续地

向该股配备充足的人员，以便它能够履行已获授权的广泛职责，确保全面有效地

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 

 8. 请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在各自授权范围内酌情将《毛里求斯执行战略》

纳入其工作方案，并在各自秘书处内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协调中心； 

 9. 请秘书长就《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

一届会议提交报告； 

 10. 决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可持续发展”项目下列入题为“《关

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

动和执行情况”的分项目。 

 

 


